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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深圳市广播电影电视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通过人员公示名

单  

 

  经深圳市广播电影电视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下列同志通过高级工程师资格评

审，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从2010年1月21日至1月29日(共七个工作日)。若对下列同志拟取得的资格有

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深圳市广播电影电视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或市、区人事部

门反映，反映情况的电话和书面材料要自报或签署真实姓名，不报或不签署真实姓名的，一律不予受

理。 

  受理情况反映的单位、电话和地址： 

  联系单位：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人事处，联系电话：82002331；地址：市民中心C2132室，邮编：

518035

  联系单位：深圳市人事局专技处，联系电话：82107869；地址：市民中心C3012室，邮编：51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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